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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在宿舍内猝死算不算工伤？
长沙市人社局对这一情形不予认定为工伤
法院三审认为“人社局决定并无不当”

链接

本报1月24日讯 长沙市
交警支队今天通报，长沙市交
警支队拟推行简易车管业务
交警岗亭便民服务点。 目前，
在岳麓交警大队的两个中队
第一批试点实施，其中一中队
位于岳麓大道金星路口，四中
队处于高校区。

岳麓交警大队四中队岗
亭已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已经
具备对外受理业务的条件，一
中队岗亭的设备安装调试工作
正在进行中，预计本周内亦可
对外开放业务。 今天中午，记
者来到四中队岗亭。 民警介
绍，交警岗亭可办理驾驶证期
满换证、驾驶证遗失、损坏补
证、新车（六年内小型客车）免
检标志核发等车管业务。中队
岗亭受理车管业务的时间与车
管所窗口同步，即：上午9:00

至12:00，下午1:00至5:00。
交警提醒市民，提前备好

相关业务所需资料， 带齐证
件。其中，驾驶证期满换证需
携带身份证原件、 复印件、体
检表、 一寸免冠证件照片；办
理驾驶证遗失、损坏补证需携
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一寸
免冠证件照片；车辆免检标志
核发需携带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交强险保单原件、行驶
证原件。

长沙交警相关负责人介
绍， 在岳麓区试点成功后，长
沙交警将逐步在全市各路面
勤务中队岗亭推广，依托交警
中队开通车管业务便民服务
网点，并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扩
大业务办理范围、延长业务办
理时间。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晓芳

24日， 长沙市交警支队通报，
将在环保中路与金海路交叉路口
等57个路口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
备，重点对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
号灯通行、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违
反禁令标志、违反禁止标线和逆向
行驶、占用专用车道等交通违法行
为进行抓拍。截至目前，长沙城区
共有1500多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晓芳

长沙57个路口新增监控

长沙拟推行简易车管业务便民服务点

今后，交警岗亭可办多项车管业务

此次新增设备具体
位置请扫二维码。

1月24日，长沙市红旗路主线高架上跨湘府路最后一块主体钢箱梁吊装到位，标志着湘府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全
线首座跨线桥顺利合龙,进入拼装焊接作业阶段。 记者 徐行 摄

长沙市司法局发布2017年度法律咨询热点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最多
1月24日， 长沙市司法局

12348法 律 服 务 热 线 发 布
2017年度咨询热点，12348热
线去年接听市民法律咨询电
话27085人次，合同纠纷、劳动
争议、婚姻家庭、侵权责任等
成为年度法律咨询热点话题。

房屋纠纷高居咨询榜首

2017年，12348热线共接
听合同纠纷咨询电话10292
个，其中以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最为突出。咨询内容主要涉
及房屋买卖定金或预付款难
退、逾期交房、附加设置增加
房款、违约金支付等争议的处
理。在委托中介办理的二手房
买卖中也存在不少纠纷，一些
市民来电反映房产中介公司
工作人员存在“私吞”房款、欺
诈客户的现象。

除了房屋纠纷，全年典型
的合同纠纷咨询还有：网络贷
款和线下小额贷款“砍头息”、
高利贷、暴力催收等问题；消费
者办理预付卡后商家“跑路”维
权无果的问题； 投资者网上投
资理财被平台恶意操作致其血
本难归的问题； 驾校学费及共
享单车押金难退的问题等。

用人单位侵犯劳动者合
法权益的投诉依然是全年来
电热点，其中反映最集中的是

用人单位未依法为职工购买
社会保险；婚姻家庭相关咨询
同样是往年热点，全年有2100
余件，主要涉及夫妻共同财产
和共同债务认定、离婚后财产
纠纷和小孩抚养费支付。

信息被盗用成侵权新焦点

一年来，12348热线接到
不少关于个人身份信息被不
法分子盗用的求助电话。有市
民来电反映，其身份证信息被
冒用于网络贷款、 办理手机
卡、信用卡、注册公司、注册淘
宝账号并分期付款购物等，以
致其名下欠下不少债务、遭多
家催款公司催款。

市民身份证信息被盗用
多因身份证丢失或身份证复印
件外流被利用所致， 因存在举
证困难， 受害人多方求助但难
以得到妥善解决。此外，乘坐网
约车或骑共享单车发生事故受
伤得不到运营方赔偿、 一般性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理赔难也是
市民反映强烈的侵权问题。

12348热线提醒： 对于身
份信息被他人冒用产生贷款
等，可向公安机关报案；产生
的不良征信记录，可以要求有
关部门撤销。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晓芳

通讯员 谭亚男 朱分华

杨飞的死亡是否符合《工
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
项规定的认定为视同工伤的情
形？这是争议的焦点。

为进一步做好工伤认定工
作， 统一全省工伤认定情形掌
握尺度，经与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政府法制办沟通衔接， 根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国
务院法制办复函意见，湖南省
人社厅就该条款规定的视同
工伤情形的理解与执行提出
相关意见。

省人社厅明确， 该条款是
职工因病被认定为视同工伤的
唯一情形， 应当严格按照工作
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
(或突发疾病径直送医疗机构抢
救并在48小时内死亡) 并重，且
具有同时性、连贯性来掌握。

对该条款规定情形的理解
应当为：一是职工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 或者，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
发疾病，且情况紧急，直接送医
疗机构抢救并在48小时内死亡；
另外，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
位突发疾病，且情况紧急，经医
疗机构当场抢救后在48小时内
死亡。除上述三种情形外，不宜
再做扩大理解和延伸。

职工在医疗机构抢救过程
中死亡的， 其死亡时间应当以
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医学证
明书》 记录的死亡时间为唯一
标准。

杨飞（化名）是某送变电公司职工，在宿舍内猝死后，因不服长沙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
伤的决定，其父杨祥（化名）起诉至法院。最终，三次审理结论一致认为“长沙市人社局作出不予认
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当”。

那么，职工突发疾病死亡，到底在何种情形下可认定为工伤？1月24日，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2012年2月13日，杨飞和某
送变电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
其中约定工作地点为长沙（或株
洲）市以及项目所在地，同时约
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2014年5月14日，杨飞在娄
底市施工项目部工作。当天21时
30分至22时40分， 他在项目部
办公室与同事核对施工图纸并
安排下阶段施工任务，随后声称
“有点不舒服”返回宿舍休息。

次日早上6时40分左右，同
事叫他起床时发现其面色发紫，

拨打120急救电话。因赶时间，项
目部直接派车将其送往医院。经
医院抢救无效， 杨飞于7时35分
被宣布死亡。

医院和公安机关出具的《居
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
死亡时间为2014年5月15日，死
亡地点为居所，死亡原因猝死。

2014年5月15日，其父杨祥
向长沙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
2014年5月29日，市人社局做出
认定书，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
工伤。杨祥对此不服。

杨祥起诉至长沙市芙蓉区
人民法院。该院一审认为：长沙
市人社局具有负责长沙市行政
区域内工伤保险工作的职责。根
据杨飞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
书》， 杨飞的工作岗位为“长沙
（或株洲） 市和项目所在地”，故
杨飞在娄底施工项目部工作，系
双方已经约定好的工作地点，不
属于因公外出。

杨飞在宿舍被人发现面色
发紫后送医院抢救，宿舍虽在项
目部工地，但宿舍不能认定为工
作岗位。市人社局对杨飞死亡原
因认定为“猝死”是依据医院和
公安机关的《居民死亡证明书》，
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市人社局在
受理杨飞的工伤认定申请后，根
据当事人提交的材料并经调查
核实有关情况作出的不予认定

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适用法律、行政法规正确，程序
合法。

一审判决后，杨祥上诉至长
沙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二审认为：
长沙市人社局据此作出不予认
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当。

杨祥再次上诉，案件到了湖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院再审认
为：该案没有证据证明杨飞是因
工作事故受到人身伤害死亡，杨
飞的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
例》 的相关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属于视同
工伤的情形，实际上是将工伤保
险的保障范围由工作原因造成
的事故伤害扩大到了其他情形，
在视同工伤认定上，不能随意扩
大范围。“长沙市人社局作出的不
予认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当”。

职工猝死申请工伤遭否定

法院认定人社局决定并无不当

工伤认定须符合三种情形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叶飞艳 刘爱廷


